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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 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 

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

我谨荣幸地附上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 

请你将此文件佐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纳斯罗拉赫•卡泽米•卡米亚布大使（签名）

GE. 84-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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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未来公约的几点建议

序言部分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作为一个触犯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的受害者•即一个 

罪恶政权系统地，无区别地便用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谨就禁止便用化学武器、为防 

护性目的进行国际合作并就一些总的条款提出某些初步意见，希望各代表团认识到 

有责任在未来公约中反对这种罪行，并以积极态度审议这些建议。使用化学武器引 

起义愤决不等于表达出对于这些极为丑恶，极为恶毒.始终受到道义和法律谴责的 

做法的极度憎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序言部分应包括强烈谴责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  

学武器以此作为作战手段，必须将復用化学武器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必须重申. 

各缔约国在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中承担的义务，所有缔约国均应放弃对该《议定书》的保留。

»

总的条款

一. 各缔约国应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尊重并确保别国尊重本公约。

二. 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有明确允许的规定不得对本公约有保留，不得有例外。

-三.公约生效后（1-10 ）年中，在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 

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之间晋遍有效。

四. 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均构成战争罪，并承诺 

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

五. 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意，第 条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基本原则不得予

以修改，并同意不参与任何毁损该原则的协定。

六.各缔约国承诺及时将所有直接或间接转让双重目的化学剂的情况通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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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七.各缔约国应以国际合作的精神 ，确保互换情报并确保相互了解防护装置和 

医疗发展情况，以使各缔约国能够改善这些方面的能力和技能。

* * *


